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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居民申请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许可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德宏州行政区域内台湾居民申请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许可申请审查（初审）。

二、审批条件

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台湾居民，可以依法在大陆申请律师执业。

三、受理地点及窗口

受理地点：德宏州芒市阔时路56号

受理窗口：德宏州司法局三楼公证律师工作管理科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00－11：30时，下午：14：30－17：30时（法定节假日除外）。

乘车方式：公交3号线

四、申请材料

台湾居民申请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质

/

电子文件
	份数
	申请专职律师
	申请兼职律师
	备注

	1
	《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原件
	纸质
	3
	√
	√
	

	2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或者律师资格证书
	复印件
	纸质
	1
	√
	√
	

	3
	调档证明（省外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或律师资格证的提交）
	原件
	纸质
	1
	√
	√
	

	4
	州市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证明
	实习人员登记表
	原件
	纸质
	1
	√
	√
	

	
	
	实习申请表
	原件
	纸质
	1
	√
	√
	

	
	
	实习协议
	原件
	纸质
	1
	√
	√
	

	
	
	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
	复印件
	纸质
	1
	√
	√
	

	
	
	律师协会颁发的《实习人员集中培训结业证书》
	原件
	纸质
	1
	√
	√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实习鉴定书
	原件
	纸质
	1
	√
	√
	

	
	
	州市律师协会出具的实习考核合格意见
	原件
	纸质
	1
	√
	√
	

	
	
	调档证明书（申请人在州外实习的提交，并需将实习档案调至本州律师协会）
	原件
	纸质
	1
	√
	√
	

	5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
	纸质
	1
	√
	√
	

	6
	拟执业机构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或聘用合同
	原件
	纸质
	1
	√
	√
	

	7
	申请提交的材料清单
	原件
	纸质
	1
	√
	√
	

	8
	近期正面彩色（免冠、红底、着律师袍、尺寸为3.5×4.9cm）证件照
	原件
	纸质
	1
	√
	√
	

	9
	任教科目为法学的高校教师资格证
	复印件
	纸质
	1
	
	√
	

	10
	所在高校出具的从事法学教育经历证明
	原件
	纸质
	1
	
	√
	

	11
	科研机构出具的从事法学研究的证明
	原件
	纸质
	1
	
	√
	

	12
	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同意其兼职从事律师执业的证明
	原件
	纸质
	1
	
	√
	


注：复印件均需A4纸彩色影印并保持页面清晰，并提供原件由受理机关审核。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无。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符合条件，材料齐全，上报云南省司法厅审核；不符合条件，不予上报，告知申请人。

送达方式：现场、电话或函告知，德宏州芒市阔时路56号州司法局三楼公证律师工作管理科。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2125414，监督电话：0692-2116628

咨询及投诉地址：德宏州司法局芒市阔时56号州司法局公证律师工作管理科（咨询）、法制科（投诉）。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ttp://www.dh.gov.cn/sfj/web/index.aspx-“信息公开”-“下载专区”（文书表单）-“公开目录和指南”（办事指南）。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ttp://220.163.118.118/-“网上办事”-“行政许可”-“州市级”-“德宏州司法局”-“律师执业、变更、注销许可”-“办理”-“在线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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